
立法會條例草案委員會

《 2003 年立法會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

功能界別的選民劃分

引言

本文件旨在闡述我們就部分功能界別選民提出進一步調

整建議，並因應 擬議的調整，概 述功能界 別選民 數目的變

動。文件也解答議員在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會議上提出

對進出口界功能界別內兩個組織名稱的質疑。

有關功能界別選民的進一步修訂

旅遊界功能界別

2. 在上次會議上，有議員建議前香港旅遊協會（下稱“旅

協”）的旅遊業會員（先前為旅遊界功能界別合資格選民）

的選民資格應受法例保障。

3. 旅遊界功能界別的選民劃分載於《立法會條例》（ 第

542 章）第 20O(b)至 20O(e)條，劃分的情況如下  –

–  有權在香港旅遊業議會的大會上表決的該議會會員

（第 20O(b)條）；

–  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協會在香港的會員（第 20O(c)
條）；

–  有權在香港酒店協會的大會上表決的該會會員（第

20O(d)條）；以及

–  有權在香港酒店業主聯會的大會上表決的該會會員

（第 20O(e)條）。

根據原有第 20O(a)條，“有權在香港旅遊協會的大會上表決
的該會的旅遊業會員”也合資格在旅遊界功能界別登記為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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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。這項條文已於二零零一年廢除，作為《 2001 年香港旅遊
協會（修訂）條例》的相應修訂。該條例作出多項修訂，其

中包括把旅協改 名為香港旅遊發 展局，並 廢除旅 協的會員

制。

4. 第 20O(a)條於二零零一年廢除，因為當時政府得悉此
舉不會令旅協的旅遊業會員喪失其在旅遊界功能界別登記為

選民的資格。他們可根據他們身為上文第 3 段所列其他四個
擁有屬會的組織之一的會員而保留他們登記選民的身分，或

合資格成為這些擁有屬會的組織的會員，因而合資格成為旅

遊界功能界別的選民。

5. 在上次會議上，有議員指出，前旅協的部分旅遊業會員

實際上未必合資格成為其餘四個擁有屬會的組織的會員。經

檢討情況後，我們建議如在《 2001 年香港旅遊協會（修訂）
條例》生效前，身為前旅協的旅遊業會員的團體而有權在協

會的大會有表決 權者，其選民資 格均可受 法例保 障。這樣

做，我們便可一次過保留他們在旅遊界功能界別的登記選民

資格。這可確保不會有團體因《 2001 年香港旅遊協會（修
訂）條例》而喪失其在旅遊界功能界別的選民資格。

6. 《 2001 年香港旅遊協會（修訂）條例》生效之前，旅
協約有 300 名有權在協會的大會上表決的旅遊業會員。根據
我們的資料，在二零零一年法例修訂後，最多約有 30 名會員
喪失其在旅遊界功能界別登記為選民的資格。現建議能恢復

他們的資格。（其他約 270 名前旅協旅遊業會員由於是其他四
個擁有屬會的組織的成員，故不受二零零一年法例修訂的影

響。）

其他功能界別

7. 一如在上次會議上向議員所匯報，在發出上一份有關本

課題的文件（立法會第 CB(2)  2256/02-03(01)號文件）前，我
們接獲多兩項有關加入漁農界功能界別和航運交通界功能界

別的要求。同時，我們曾表示我們正研究另一項加入資訊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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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界功能界別的要求。最後我們決定這三個組織均應加入相

關的功能界別。詳細建議載於附件 A。

選民數目的變動

8. 我們已提出多項建議，調整部分功能界別的選民劃分，

以確保功能界別的組成能反映相關行業的最新發展。詳細建

議載於二零零三年二月發給議員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（編

號 CAB C1/30/5）、 上 次 會 議 發 給 議 員 的 文 件 （ 立 法 會 第
CB(2)  2256/02-03(01)號文件），以及本文件。為方便議員參
閱，我們已總結上述各項建議對九個功能界別的選民數目所

造成的預計變動，並把有關摘要載於附件 B。

進出口界功能界別

9. 應 議 員 在 上 次 會 議 提 出 的 要 求 ， 我 們 已 重 新 核 對

“ Hong Kong Shippers’  Counci l”與“ Shippers’  Associa t ion
of  Hong Kong”的名稱。兩者均為進出口界功能界別內擁有
屬會的組織。

10. 我們可以確定“ Shippers’  Associa t ion  of  Hong Kong”
的中文名稱是“ 香港付貨人協會 ”。此外 ，該會 已改名為

“ The Shippers’  Associa t ion  of  Hong Kong”，但沒有中文名
稱 。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13(4) 條 建 議 相 應 修 訂 《 條 例 》 第
20W(e)(x ix)條。

11. 至於“ Hong Kong Shippers’  Counci l”，我們可以確定
其中文名稱為“香港付貨人委員會”。我們剛得知該會已改

名為“ The Hong Kong Shippers’  Counci l”，但沒有中文名
稱。鑑於這項最新資料，我們會就《條例》第 20W(e)(xvi i i )
條相應提出一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。

政制事務局

二零零三年六月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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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

功能界別選民劃分的進一步調整

漁農界功能界別（《立法會條例》第 20B條及附表 1）

新增 備註

香港仔漁民婦女會 該會積極參與推廣漁業。

該會將在本功能界別擁有一票。

上述組織加入本功能界別後，選民數目將增加 0.60%。

航運交通界功能界別（《立法會條例》第 20D條及附表 1A）

新增 備註

Worldwide Flight Services, Inc.

(沒有中文名稱)

該公司提供多種服務，包括飛機加油服務、行李處理系統以

及機場內的旅客輔助服務及與機場快線有關的行李處理服

務。這些服務對香港國際機場的順利運作十分重要。

該組織將在本功能界別擁有一票。

上述組織加入本功能界別後，選民數目將增加 0.62%。



資訊科技界功能界別（《立法會條例》第 20Z條）

新增 備註

專業資訊保安協會：

執行委員會成員和在申請登記為本功能界別選民時

獲 得 認 可 資 訊 系 統 保 安 人 員 資 格 (Certified
Information Systems Security Professional
Certification)至少已達 5年的正式會員。

協會旨在提高資訊科技保安意識。這是一個“專業”的資訊

科技組織，由資訊科技保安專業人員組成。

上述組織加入本功能界別後，選民數目將增加 0.1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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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B

功能界別選民數目的變動

建議變動
功能界別

現有
合資格選民 新增 刪除

相減後的
變動情況

(變動百分比)

調整後的
合資格選民
數目

1.漁農界 168 5 3 +2
(+1.19%)

170

2.航運交通界 161 37 7 +30
(+18.6%)

191

3.教育界 91 400 11 - +11
(+0.01%)

91 411

4.旅遊界 1 200 30 - +30
(+2.50%)

1 230

5. 體育、演藝、
文化及出版界

2 580 14 3 +11
(+0.43%)

2 591

6.進出口界 6 440 0 6 -6
(-0.09%)

6 434

7.批發及零售界 9 330 612 52 +560
(+6%)

9 890

8.資訊科技界 6 900 441 - +441
(+6.39%)

7 341

9.飲食界 12 100 1 2 -1
(-0.01%)

12 099

政制事務局

二零零三年六月


